南投縣南投市漳興國民小學公餘時間進修人員學分補助費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姓名
	
	到本校
服務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進修學校
／系所
	     

	職稱
	
	
	
	
	

	入學年度
	學年度

	申請補助學年度／學期
	第     學年度
第     學期
	檢附
證件
	1□繳費收據(正本)

2□成績通知書(正本)

3□原簽（申請書）影本

4□註冊證明 (學生證正反面影本)

5□其他(進修報告)

	實際繳交之
學分費金額
	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($              元)

	請領學分費補助金額
	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($              元)

	進修科目
	學分數
	成績分數
	備註

	1
	
	
	1.依據南投縣政府96年10月19日府人訓字第09601979640號函及96年11月16日府人訓字第09602154120號函辦理。

2.自行申請全時及部分辦公時間請公假進修者，一律不予補助。

3.公餘時間進修者，自97年度(學年度)起，第1學年每人每年進修學分費補助1萬6仟元(即每學期8仟元)、第2學年每人每年進修學分費補助1萬2仟元(即每學期6仟元)、第3學年以後不予補助。

  【說明：若實際繳交之學分費低於當學期可請領之學分費，採實際繳交之學分費額度補助;若實際繳交之學分費高於可請領學分補助費，則採可請領學分費補助最高上限。】

4.進修之成績須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70分以上。

5.進修人員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2個月內申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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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1
	
	
	

	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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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4
	
	
	

	15
	
	
	

	申請人

簽  章
	
	單位主管

核    章
	
	人 事

核 章
	

	會計主任
核  章
	
	出  納

核  章
	
	校  長
核  章
	


